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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271号建议的答复
尊敬的周强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通讯运营商传输线路保护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通信传输线路是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，其安全稳定运行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、民生服务和城市安全。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、企业野蛮施工等原因，导致通信线路中断事件频发，给市民生活、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。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27号）要求进一步统筹工程建设，严格规范建设行为。对于可能损害地下管线的建设工程，要求管线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保护协议，辨识危险因素，提出保护措施。我市出台《新乡市市政管网建设管理若干规定》《新乡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》等规定，要求市政管网工程建设应统一规划、分期实施、集中建设，减少对既有地下管线的破坏。

近年来，随着城市管理能力不断提升，规划部门对市区既有地下管线进行全面摸排，现新建道路配套建设统一的弱电管网，改造道路要梳理地下管网，配套建设弱电管网，并办理相关规划手续。我局不断提升施工项目管理能力，按照“先沟通、后施工”“先保护、再开挖”“作业时、专人盯”的原则，开工前与通讯运营商、用户现场对接，标记出通信传输线路位置，在通信运营商的指导下，采取移出、钢管保护等方式，减少对通信传输线路的扰动，确保通讯传输线路的安全。

但在补偿与保险机制建立、技术防护与智能化监测、地理信息系统（GIS）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，下一步，我局将会同市通管办、城管、资源规划等部门，不断精进新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管理能力，减少对通信传输线路的破坏，保障通信传输线路的安全运营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（印  章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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